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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「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」擴大適用範圍，並修正項目名稱為「弱勢暨高風

險家庭兒童及少年關懷支持服務」。以上相關經費需求總數則請本部依處理原則規定，在不

超過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當年度獲配之補助額度 5%（暫以 103 年度額度估算）限額範圍

內分配」。本部業已函請各地方政府 104 年匡列「兒童及少年保護三級預防措施」及「家庭

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服務」等 2 項經費，俟各地方政府報送本部後，再彙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核

定。 

（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思覺失調症家屬對於病人短天期隔離之需

求，未能獲相關單位重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57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-7） 

李委員就思覺失調症家屬對於病人短天期隔離之需求，未能獲相關單位重視問題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對於近日精神病人之新聞事件，雖為嚴重病人，惟未達強制住院門檻，病人拒絕住院治療，返

家後發生憾事乙事，為改善病人住院之需求，衛生福利部業於本（103）年 7 月 29 日邀請台

灣精神醫學會、精神病人權益促進團體、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、衛生局及醫院召開研商會議

，結論如下： 

(一)建議修正精神衛生法嚴重病人定義，但未修法之前，嚴重病人如有自傷、傷人行為或有

傷害之虞，應先緊急安置並申請強制住院，若未符合強制住院申請要件，則可依行政執

行法第 37 條規定（對於瘋狂或酗酒泥醉人、意圖自殺、暴行或鬥毆、及其他認為必須救

護或有害公共安全之虞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及預防他人生命、身體

之危險、及不能預防危害者，提供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之管束）辦理。 

(二)嚴重病人定義之修正涉及修正精神衛生法，需廣徵各界意見，並考量立法精神、國際人

權公約規定，除宜召開公聽會廣徵各界意見外，尚須踐行草案預告之行政程序及嚴謹之

法律修正程序。 

二、另為落實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品質，協助家屬處理社區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問題，衛生福利

部持續精進下列作為： 

(一)加強協助病人就醫機制： 

1.對於經警察及消防機關護送就醫個案，經精神專科醫師診斷非屬本法所定之精神病人

，或不符合強制住院要件者，本部已責成各縣市政府衛生局，積極督促所轄醫療機構

，強化未達強制住院個案之離院準備機制。 

2.加強社區精神病人之追蹤關懷，於關懷訪視過程視其病人及家屬之醫療需求，協助個

案接受門診、住院、社區精神復健、居家治療等之醫療照護，對於不遵醫囑個案而導

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者，轉介醫療機構評估是否需強制社區治療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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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病人接受妥適之治療，減少因疾病發作而造成傷害事件。  

(二)健全精神病人出院準備及轉介社區服務： 

1.為強化精神醫療機構與公共衛生體系之結合，落實於精神病人出院前，協助擬訂具體

可行之復健、轉介、安置及追蹤計畫，以銜接出院病人後續社區追蹤照護銜接機制，

將持續責成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局督促醫療機構辦理，並將出院計畫上傳精神照

護資訊管理系統，以利衛生局分派公共衛生護士予以收案管理，已建議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衛生局列為醫療機構督導評核項目。 

2.針對審查會不許可強制住院案件，函請各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，推動對嚴重病人再評估

機制，如評估後病人仍有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必要時得再次申請強制住

院許可。另將督導醫療機構落實嚴重病人的出院準備及出院通報，以利衛生局分派公

共衛生護士予以收案管理，並請審查會追蹤後續事宜。 

(三)強化社區精神病人之追蹤管理： 

1.持續督促各縣市衛生局加強社區精神病人之追蹤訪視，並強化轄區公衛護士社區精神

病人強制護送就醫之專業評估技能；針對轄區關懷個案無法規律門診或服藥遵從性差

，致造成症狀不穩者，於必要時啟動轄區「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服務方案」及妥善

運用「居家治療」或「強制社區治療」模式，以提供必要之醫療服務。 

2.針對失聯且無法完成訪視之個案，於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設定「再次追蹤」，對連

續 3 次追蹤仍無法進行訪視之個案，由各縣市政府函請警政、戶政、社政機關協尋，

以掌握個案之最新動態。 

3.將社區精神病人追蹤照護及管理列為重點業務，並納為對縣市政府衛生局醫政業務考

評項目，以督促縣市政府落實辦理。 

（九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高

中數學 24 學分，減半刪到 12 學分，將造成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579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-13） 

陳委員超明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（以下簡稱總綱草案）高中數學 24 學分

，減半刪到 12 學分，將造成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總綱草案將「連接大學課程所需要的高中數學 24 學分減半刪為 12 學分」，並非事實。現行普

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數學必修學分數為 16 學分，在總綱草案中，高中數學仍維持至少須修習

學分數 16 學分，但設計中將原 16 學分必修中的 4 學分轉為必選，必修習學分數與現行普通

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規定數學必修 16 學分相較，學分數並未減少。 

二、將部分必修學分轉為必選之設計，可確保每一位學生至少修習數學 16 學分，維持基本學科能


